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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海上交通肇事案件的事实认定,涉及一系列专门性问题。 在当前司法实践中,该类案件事故调查报告的

审查认定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形式化倾向。 事故调查报告可采性审查的形式化、证明力评价的预设化、事实认定主体

的错位化,充分暴露了法官对海上交通事故调查报告过度依赖的危险性及其逻辑谬误。 为应对海上交通肇事犯罪

中运用海上交通事故调查报告所面临的多重困境,应当对海上交通事故调查报告中涉及专门性问题的意见的审查

认定规则进行反思,防止由事故调查人员替代法官成为实质的事实认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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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fact-finding
 

of
 

maritime
 

traffic
 

accident
 

cases
 

involves
 

a
 

series
 

of
 

professional
 

issues.
 

In
 

the
 

current
 

judicial
 

practice,
 

the
 

review
 

and
 

determination
 

of
 

accident
 

investigation
 

reports
 

in
 

such
 

cases
 

have
 

a
 

certain
 

degree
 

of
 

formalization
 

tendency.
 

The
 

formalization
 

of
 

the
 

admissibility
 

review
 

of
 

the
 

accident
 

investigation
 

reports,
 

the
 

presupposition
 

of
 

the
 

evalua-
tion

 

of
 

the
 

probative
 

force,
 

and
 

the
 

dislocation
 

of
 

the
 

fact-finder
 

have
 

fully
 

exposed
 

the
 

danger
 

of
 

the
 

judge’s
 

over-reliance
 

on
 

the
 

marine
 

traffic
 

accident
 

investigation
 

reports,
 

as
 

well
 

as
 

the
 

logical
 

fallacies
 

in
 

it.
 

In
 

order
 

to
 

deal
 

with
 

the
 

multiple
 

diffi-
culties

 

faced
 

by
 

the
 

use
 

of
 

marine
 

traffic
 

accident
 

investigation
 

reports
 

in
 

marine
 

traffic
 

accident
 

crimes,
 

the
 

review
 

and
 

deter-
mination

 

rules
 

for
 

opinions
 

involving
 

professional
 

issues
 

in
 

marine
 

traffic
 

accident
 

investigation
 

reports
 

should
 

be
 

reconsid-
ered,

 

and
 

the
 

replacement
 

of
 

substantive
 

fact-finders
 

from
 

judges
 

to
 

accident
 

investigators
 

should
 

be
 

preve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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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海上交通肇事犯罪的司法证明中,事故

调查报告常被作为证据提交至法庭。 2021 年发布

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

诉讼法〉的解释》 (简称《高法解释》)第 101 条新增

了关于事故调查报告的刑事证据规定。 然而,当前

海上交通肇事案件中事故调查报告的运用,仍然深

陷较为尴尬的实践困境。 中国海上交通肇事案件中

使用事故调查报告所面临的核心问题在于,法官对

海上交通事故调查报告的证据审查趋于形式化。 一

方面,以法定证据种类为基础对事故调查报告进行

前置性的形式审查,其合理性本身有待商榷。 基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简称《刑事诉讼

法》)关于八大法定证据种类的既有规定,海上交通

肇事案件中使用事故调查报告作为证据时,事故调

查报告的证据种类认定始终存在争议。 对此,主要

存在类鉴定意见说、书证说、综合性质说、新法定证

据种类说、无证据能力说等观点。 另一方面,对海上

交通事故调查报告中涉及专门性问题的意见的证据

审查,更在一定程度上流于形式。 海上交通运输具

有特殊性,海上交通肇事案件的事实认定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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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涉及专门知识。 法官在应对海上交通肇事犯罪所

涉的专门性问题时,呈现出对海事管理机构过度依

赖的倾向。
鉴于此,在《高法解释》明确刑事诉讼中事故调

查报告可以作为证据使用的背景下,笔者以中国海

上交通肇事案件中事故调查报告的证据审查为研究

对象展开分析及反思:首先,基于海上交通运输的特

殊性,正视海上交通肇事案件中事实认定的专业性;
其次,在此基础上,审视该类案件事故调查报告在证

据审查中面临的多重困境;再次,结合事故调查阶段

和刑事审判阶段的差异,揭示海上交通事故调查报

告的审查形式化问题所暴露的逻辑谬误;最后,反思

中国当前关于海上交通事故调查报告的证据审查

规则。

　 　 一、海上交通肇事犯罪事实认定的专
业性
　 　 海上交通事故类犯罪主要集中于交通肇事罪,
兼涉故意杀人罪①、重大责任事故罪等罪名。 与道

路交通肇事相较,海上交通肇事犯罪存在一定的特

殊性,突出体现为海上船舶驾驶主体为多名船员、海
上交通事故因果关系形态具有多样性等。 解决海上

交通肇事案件事实认定的形式化问题,首先应当正

视海上交通肇事案件中事实认定的专业性。
第一,海上交通肇事犯罪的行为主体呈现出复

杂性。 这一复杂性由海上船舶驾驶主体的多人性所

决定。 道路交通运输中,机动车驾驶人一般为单人;
而海上交通运输中,船舶驾驶要求多名船员于船上

任职,船员依据各自岗位职责分工协作。 根据船舶

驾驶要求,船员包括船长、大副、二副、三副、轮机长、
大管轮、二管轮、三管轮等高级船员,以及普通船

员。[1]与船舶航行时海上风险的特殊性、船舶驾驶的

技术性、船员值班的协作性相契合,国际法与国内法

也针对海上交通运输制定了包括避碰、配员、值班在

内的一系列专业性规则。 海上交通肇事犯罪中人员

伤亡的危害结果,可能归属于船长、值班船员、事故

发生时其他实际驾驶人、引航员②在船舶交通运输

活动中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违法行为。 同时,
重大责任事故罪的危害结果,亦可能归属于船舶所

有人、船务公司法人代表在运营活动中违反安全管

理规定的违法行为③。 海上船舶驾驶的多人协作特

征,使得海上交通肇事犯罪的行为主体更为复杂,进
而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海上交通肇事案件中事实认

定的复杂性。
第二,海上交通肇事案件因果关系形态呈现多

样性。 在人为因素、船舶因素、环境因素的多重因素

作用之下,海上交通事故的发生原因相对复杂。[2] 因

此海上交通肇事犯罪中的因果关系,除一因一果的

简单形态外,极可能呈现出多因一果、多因多果等复

杂形态。 一方面,交通肇事罪属于典型的过失犯罪。
船舶航行过程中,夜间时段是船舶碰撞事故的高发

时段,其中的重要因素就在于夜间时间段值班船员

更易疲劳,更易实施违反海上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并

对结果发生具有紧迫危险的实行行为。 并且,在导

致船舶碰撞事故发生的人为因素中,被告人因素常

与被害人因素并存。 另一方面,船舶碰撞事故发生

时,事发海域气象环境引发的客观因素常与行为人

主观过错引发的人为因素并存。 船舶航行过程中,
若遇阴天浓雾、海上风浪等气象海况,可能产生能见

度低等通航固有风险。 例如“王某某交通肇事案”
中,在肇事船舶驾驶人未正当瞭望以致未充分判断

碰撞危险并谨慎驾驶的同时,还存在晨昏蒙影这一

影响视觉瞭望的客观因素④。
第三,海上交通肇事犯罪的因果关系认定多涉

及专门知识。 因果关系认定的专业性,在海上交通

肇事案件、环境公益诉讼案件⑤等特殊类型案件中

尤为凸显。 此类案件运用鉴定意见和专家辅助人意

见的实践需求,充分反映了其因果关系认定的专业

性。 事实的因果关系认定形式化的问题,突出体现

为过度依赖海上交通事故调查报告的原因认定。 海

上交通肇事案件刑事因果关系的事实判断中,原因

的限定性首先体现为实行行为的限定性。 然而,行
政法意义上的违法行为,并不必然构成刑法意义上

的实行行为。 事故调查报告中事故原因的认定以违

章行为为中心,而交通肇事罪中原因的证明以实行

行为为中心。 海上交通肇事犯罪中因果关系的认定

前提之一,是被告人实施了刑法意义上的危害行为。
一方面,从形式层面来看,交通肇事罪的实行行为是

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陈某某故意杀人案”,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2013)甬仑刑初字第 158 号刑事判决书。
参见“沈某某交通肇事案”,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2012)杨刑初字第 59 号刑事判决书。
参见“卞某等交通肇事、重大责任事故案”,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宁刑终字第 102 号刑事判决书。
参见“王某某交通肇事案”,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闽 09 刑终 232 号刑事裁定书。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15 条第 1 款规定:“当事人申请通知有专门知识的人出

庭,就鉴定人作出的鉴定意见或者就因果关系……等专门性问题提出意见的,人民法院可以准许。”



54　　　 中
 

国
 

海
 

商
 

法
 

研
 

究 第 33 卷

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行为。 中国海上交通运输

管理法规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
(简称《海上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船

船员值班规则》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最低安全

配员规则》等一系列规范性法律文件。 此外,在国际

法中,中国也缔结或参加了与海上交通运输相关的

国际条约与协定。 其中,《1972 年国际海上避碰规

则》规定船舶在对应水域应当履行以下义务:正规瞭

望的义务;保持安全航速的义务;在狭水道内的义

务;在分道通航制区域的义务;追越情形下追越船的

让路义务;对遇情形下两艘机动船的转向义务;交叉

相遇情形下让路船的让路义务、直航船的避碰义务;
能见度不良时的行动规则;等等①。 《1972 年国际海

上避碰规则》既是事故调查中事故原因认定的主要

依据,也是刑事因果关系认定中的重要参考。 另一

方面,从实质层面来看,交通肇事罪的实行行为应当

是对结果的发生具有紧迫危险的行为。[3]188 交通肇

事罪的实行行为不能仅从法的形式角度予以限定。
违反海上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行为是否构成交通肇

事罪的实行行为,还涉及到对交通肇事罪实行行为

的实质理解。 对海上交通肇事犯罪中实行行为、危
害结果和刑事因果关系的认定通常涉及海上交通运

输等领域的专业知识。 海上交通肇事案件司法证明

过程所涉及的专门性问题,以及该类案件审判管辖

的实践探索,体现了该类案件事实认定的专业性。
　 　 二、海上交通事故调查报告证据审查的
多重困境
　 　 基于海上交通肇事犯罪的特殊性和该类案件事

实认定的专业性,当前中国司法机关对海上交通肇

事犯罪的事实认定明显趋于形式化,突出表现为刑

事审判中过度依赖海上交通事故调查报告。
(一)事故调查报告可采性审查的形式化

关于海上交通事故调查报告的证据能力,长期

以来存在较大争议。 根据中国刑事诉讼的证据审查

体系,海上交通事故调查报告“从‘材料’到‘证据’”
的审查标准之一是该项材料在形式上是否属于法定

证据种类。[4]177 与中国现行的证据审查逻辑相一

致,关于海上交通事故调查报告证据能力的探讨,也
难以回避证据种类问题。 对此主要存在五种观点。
第一,类鉴定意见说将事故调查报告中涉及专门性

问题的意见,视为与鉴定意见性质类似的证据。 类

鉴定意见说或专家意见说所探究的对象是事故调查

报告中涉及专门性问题的意见。 根据《高法解释》
起草小组的观点,“事故调查报告中涉及的对专门性

问题的意见,其性质实际与鉴定意见类似。” [5]227 从

《高法解释》的体例上看,将第 101 条规定于第四章

第五节“鉴定意见的审查与认定”中,也与类鉴定意

见说的立场相一致。 由此可见,《高法解释》倾向于

采取类鉴定意见说。 第二,书证说将事故调查报告

视为法定证据种类中的书证②,或将其视为公文书

证。 司法实践中亦有观点主张行政机关出具的交通

事故认定书属于书证中的公文书证,且在证明力评

价上具有比一般书证更高的证明力③。 但是,书证

的重要特征在于形成时间为案发前或案发时,[6]256

海上交通事故调查报告则形成于事故发生之后的事

故调查阶段。 第三,综合性质说基于事故调查报告

内容的综合性和层次性,主张区分事故调查报告的

各部分内容,分别具体判断其证据种类。 其中,有学

者区分判断事故调查报告的事故发生经过、事故发

生原因、其他证据性内容和调查报告所附证据材料

的可采性与证据种类,其中事故原因分析中包含专

门性知识的部分属于“专门性问题的意见”。[7]195-198

亦有学者认为,若仅仅采纳事故调查报告中对事故

原因的专业认定,则属于鉴定意见;若采纳内容涉及

对客观事实的证明,则无论采纳内容仅涉及后者或

兼涉二者,均视为书证。[8] 第四,新法定证据种类说

主张将事故调查报告作为“一种新型的证据形式”,
其不属于任何既有的法定证据种类,建议通过立法

予以明确。[9]109 第五,无证据能力说主张事故调查

报告不应当作为刑事证据使用。 有学者指出,行政

机关提供的鉴定意见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54 条第

2 款不得作为刑事证据使用,基于“举重以明轻”的

论证逻辑,行政机关制作的事故调查报告更不应当

作为刑事证据使用。[10]

对海上交通事故调查报告证据资格的传统探

讨,多从规范层面回应了事故调查报告是否属于《刑

事诉讼法》第 50 条所列法定证据种类的问题。 当前

立法中法定证据种类的限定性,使得事故调查报告

所适用或参照适用的证据审查规则并不明确,也在

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证据种类法定化的消极影响。 对

海上交通事故调查报告的质证和认证缺乏明确的规

①
②
③

参见《1972 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第 5 条至第 19 条。
参见“陶某某交通肇事案”,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法院(2019)鲁 0203 刑初 22 号刑事判决书。
参见“杜某交通肇事案”,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聊刑再终字第 6 号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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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指引,更加剧了法官对海上交通事故调查报告过

度依赖的现象。 与此同时,正如持综合性质说的学

者所揭示的,海上交通事故调查报告的内容具有鲜

明的综合性,未必适宜纳入同一证据种类。 海上交

通事故调查报告的内容兼涉亲身知识和专门知识两

个层面。 就亲身知识而言,对海上交通事故调查报

告中的传闻危险未予充分考量;就专门知识而言,对
海上交通事故调查报告中涉及专门性问题的意见的

可靠性亦未予充分考量。 中国海上交通事故调查报

告的可采性审查仍然存在形式化问题。
(二)事故调查报告证明力评价的预设化

在对海上交通肇事案件各项要素性事实进行司

法证明的过程中,海上交通事故调查报告实质上被

赋予了过高的证明力。 2005 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

的《第二次全国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
第 147 条规定:“国家海事行政主管部门作出的调查

报告,若无相反证据,可以作为海事法院审理案件的

依据。”2006 年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

庭、中国海事局关于规范海上交通事故调查与海事

案件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规定:“……(五)海事调

查报告及其结论意见可以作为海事法院在案件审理

中的诉讼证据,除非有充分事实证据和理由足以推

翻海事调查报告及其结论意见。 (六) 海事法院在

案件审理中,诉讼当事人对海事局的海事调查报告

及其结论意见有疑义的,海事法院可以要求海事局

对当事人提出的相关问题作出解释和说明。”海上交

通事故调查报告包括事故经过、事故原因、事故当事

人责任认定等内容①。 其中事故原因部分通常对直

接原因和间接原因依次逐项分析。 法院常在刑事裁

判文书中,对事故调查报告的原因分析和责任认定

简要重述并予以认可,甚或以一字不变的方式直接

引用事故调查报告对应部分。 当前海上交通肇事案

件中,事故调查报告中关于事故原因和事故责任的

意见,被推翻的可能性极小。 即使通过提供鉴定意

见的方式推翻事故调查报告中涉及专门性问题的意

见,实现难度也较大。
在探讨当前司法实践中海上交通事故调查报告

的证明力评价是否适当时,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是:

海上交通事故调查报告中涉及专门性问题的意见是

否应当具有高于其他证据的证明力? 对此,答案是

否定的。 海上交通事故调查报告的证明力不得被预

先设定,而应当由法官在海上交通肇事犯罪个案中

进行 具 体 判 断。 “ 任 何 证 据 均 无 预 设 的 证 明

力。” [11]26 从立法沿革上看,鉴定意见这一证据种类

的立法表述由“结论”修正为“意见”,也充分反映了

科学证据证明力的非预设性。 无论对事故调查报告

中涉及专门性问题的意见预设较一般证据更高的证

明力还是更低的证明力,都不具有正当性。
(三)事故调查与事实认定的主体错位化

从审查主体上看,法官在海上交通肇事案件事

实认定中有缺位之嫌。 在海上交通肇事案件中,法
官对因果关系和结果归属的判断,多与海上交通事

故调查组出具的事故调查报告和海事管理机构出具

的事故责任认定书中的内容高度一致,这一现象充

分反映了因果关系认定过程的形式化和认定主体的

错位化。 依据《海上交通安全法》关于事故调查处

理的规定,事故调查报告的提交主体以海上交通事

故等级为标准予以确定,除特别重大事故由国务院

或者国务院授权的部门组织事故调查组提交外,包
括重大、较大和一般事故在内的其他事故均由海事

管理机构组织的事故调查组提交②。 海上交通肇事

犯罪中的事实认定涉及海事领域专业知识。 与该类

案件事实认定的专业性相对应,海上交通事故调查

主体具有较为丰富的执法经验,而法官的个人知识

库相对有限。 当对海上交通事故调查报告中专门性

问题的意见进行审查判断时,受制于事实认定者和

事故调查主体在海事领域的专业知识差异,加之因

调查主体为行政机关而可能产生诉诸权威的逻辑谬

误,法官的事实认定职能极易让位于海事管理机构。
尤其在涉及专门性问题时,对刑事因果关系进行事

实判断和规范判断的主体,实质上由法官向海事管

理机构调查人员发生了部分转移。

　 　 三、海上交通事故调查报告形式化审查
的逻辑谬误
　 　 海上交通事故调查报告的核心内容在于对事故

原因的查明和当事人各方责任的认定③。 当前海上

①

②
③

根据 2016 年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发布的《水上交通事故调查报告编写指南》,水上交通事故调查报告正文和附件的内容包括:事故简
况、专业术语和标准用语标示、调查取证情况、重要事故因素认证、事故经过、应急处置和搜救情况、事故损失情况、事故因素分析、责任认定、事
故结论、安全管理建议和处理建议、附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事故调查处理条例》第 16 条,《海上交通事故调查报告书》应包括以
下内容:船舶、设施的概况和主要数据;船舶、设施所有人或经营人的名称和地址;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过程、气象海况、损害情况等;事故发
生的原因及依据;当事人各方的责任及依据;其他有关情况。

参见《海上交通安全法》第 82 条、第 85 条。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事故调查处理条例》第 15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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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肇事犯罪中因果关系的事实判断和结果归属的

规范判断,与海上交通事故调查中的事故原因分析

和事故责任认定高度混同。 然而,二者在判断逻辑

上存在显著差异。 法官对事故调查报告的过度依赖

是危险的,这一现象充分暴露了海上交通肇事犯罪

事实认定的逻辑谬误。
 

(一)事故调查归因标准的趋同化

从归因层面来看,海上交通事故调查报告中的

事故原因认定与刑事裁判中的因果关系认定存在实

质性差别。 海上交通肇事犯罪中广义因果关系的认

定,包括事实的因果关系与结果归属的认定,分别指

向因果关系的事实判断与规范判断两个层面。 当前

海上交通肇事犯罪因果关系的认定在事实判断层面

和规范判断层面趋于形式化。 然而,事故调查层面

的事故原因并不等同于刑事因果关系层面的原因。
海上交通肇事犯罪中的因果关系认定与事故调查报

告中的原因分析趋同,将导致刑事因果关系认定的

虚置,由此暴露出的归因问题是严重的。
海上交通肇事犯罪中船员行为构成刑法意义的

实行行为,是该行为被作为条件关系中的原因予以

考量的重要前提。 如果船员的海事行政违法行为并

未对船舶碰撞结果产生“贡献”,并不具有侵害法益

的紧迫现实危险,那么船员的行政违法行为并不构

成实行行为,当然无法构成刑法层面引起危害结果

的原因。 海上交通肇事犯罪与海事行政违法在构成

要件、规范目的、证明标准等方面存在差异,二者的

违法性认定标准因而呈现出明显的层次性。 基于刑

事证明标准,海上交通肇事案件的要素性事实也应

当被证明至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 如果无法证明该

主体实施了交通肇事的实行行为,或无法证明存在

交通肇事罪所要求的危害结果,则通常应否定实行

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存在事实因果关系。 也就是

说,在海上交通肇事犯罪中,作为原因的实行行为与

作为结果的危害结果,均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法》 ( 简称 《 刑法》) 规定的构成要件进行实质

判断。
(二)事故调查归责标准的趋同化

从归责层面来看,海上交通事故调查报告和事

故责任认定书中的责任认定,可能被错误地等同于

刑事裁判中的责任认定。[12]根据《海上交通安全法》
第 83 条的规定,海上交通事故调查应当以事故事实

和事故原因的查明为基础,进行事故责任的判定。
然而,海上交通事故调查所认定的事故责任主体,可
能因缺乏违法性或有责性而并不承担刑事责任。 在

海上交通肇事案件中,对有责性的证明以对违法性

的证明为基础。 根据《刑法》第 133 条对交通肇事罪

构成要件要素的规定,交通肇事罪的成立应当存在

“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

危害结果。 具体而言,根据 2000 年发布的《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解释》 (简称《交通肇事解释》) 的相关规

定,海上交通肇事犯罪适用与道路交通肇事犯罪相

同的危害结果判定标准,且以责任划分为基础确立

入罪标准①。 事故调查报告的责任认定部分和事故

责任认定书的对应部分,均对当事船舶应当承担的

全部责任、主次责任、同等责任等作出了责任划分。
然而,对事故负有主要责任、全部责任、同等责任的

事故责任主体,并不必然负有刑事责任;且根据张明

楷教授的观点,对事故负有次要责任的行为人,也可

能承担交通肇事罪的刑事责任。[3]924 刑事审判中以

交通肇事罪构成要件为依据认定的刑事责任,不应

当与海上交通事故调查报告、事故责任认定书中的

主次责任认定相混同。 鉴于此,海上交通肇事犯罪

的刑事归责,不应过度依赖海上交通事故调查报告

和海上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中全部责任、主要责任

或同等责任的责任认定,而是应当在刑事事实认定

的框架下予以实质判断。[13]

同时,由逃逸行为到事故责任的推定,并不能替

代刑事因果关系的证明和刑事责任的认定。 在道路

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

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对事故后实施逃逸行为的当

事人,推定其承担全部责任②。 在海上交通事故责

任认定中,《水上交通肇事逃逸案件调查处理规定》
第 14 条第 1 款规定:“如无法判明责任,对已查实的

肇事逃逸船舶应认定其承担全部责任或主要责任。”
而在涉及逃逸情形的海上交通肇事案件中,常常难

以证明逃逸行为与死亡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14] 但

①

②

《交通肇事解释》第 2 条规定:“交通肇事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一)死亡一人或者重伤三人以上,负
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的;(二)死亡三人以上,负事故同等责任的;(三)造成公共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直接损失,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无
能力赔偿数额在三十万元以上的。 交通肇事致一人以上重伤,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
(一)酒后、吸食毒品后驾驶机动车辆的;(二)无驾驶资格驾驶机动车辆的;(三)明知是安全装置不全或者安全机件失灵的机动车辆而驾驶的;
(四)明知是无牌证或者已报废的机动车辆而驾驶的;(五)严重超载驾驶的;(六)为逃避法律追究逃离事故现场的。”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 92 条第 1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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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行政层面全部或主要责任的推定,既不意味着死

亡结果应当归属于行为人的逃逸行为,也不意味着

行为人逃离事故现场的行为具有刑法上的非难可能

性。 在船舶碰撞事故发生之前,行为人可能并不存

在违法行为,或者行为不构成刑法意义上的实行行

为。 此时若肯定行为人逃离事故现场的行为与交通

事故危害结果之间存在刑事因果关系,而逃离事故

现场的行为却实施于船舶碰撞及被害人死亡结果发

生之后,则可能产生先果后因的局面,有悖于原因在

先、结果在后的原理。 在这一情形下,逃离事故现场

的行为与被害人死亡之间显然并非引起与被引起的

关系。 由此可见,在海上交通肇事犯罪刑事责任的

认定中,对构成基本犯的交通肇事行为与危害结果

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作为加重结果的逃逸行为

与死亡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应当进行实质

判断,而不应当以行政法层面的推定规则替代刑事

司法证明。
(三)事故调查基本模式的混同化

从调查模式来看,中国的海上交通事故调查属

于事故原因查明与事故责任认定并行的双重目的模

式。 基于不同的事故调查目的,形成了不同的海上

交通事故调查模式。 第一种事故调查模式为双重目

的模式,该模式以《海上交通安全法》为代表。 有学

者以事故调查目的为标准,将事故调查区分为溯因

问责型调查与溯因学习型调查。[15]108-109 中国的事故

调查模式属于典型的溯因问责型调查,该调查模式

暴露的问题突出体现为事故原因调查与事故责任调

查交叉并行,过于侧重事故责任追究。[15]112 第二种

事故调查模式为预防目的模式,该模式以国际海事

组织的《海上事故或海上事件安全调查国际标准和

建议做法规则》以及《2012 年英国商船航运(事故报

告和调查)条例》等为代表。 预防目的之下的事故

安全调查也将事故起因作为调查的主要内容,但其

所确立的事故调查目的与中国存在显著区别。 基于

预防目的的海上安全调查,其调查目的不在于确立

过失或责任,而在于预防未来的海上安全事故①。
是否将确定事故责任纳入事故调查目的,是中国双

重目的下事故调查模式与预防目的下事故调查模式

的重要差异。
在此基础上,刑事审判中对海上交通事故调查

报告的过度依赖,使中国事故调查模式所产生的问

题进一步延展至刑事审判阶段,突出体现为归因与

归责呈现出混同状态。 一方面,若在刑事审判中过

度依赖事故调查的相关意见,可能带来归责逻辑的

错误。 海上交通事故调查报告和事故责任认定书

中,存在以双方行政违法行为数量的多寡为依据划

分事故责任的现象。[16] 此时,从当事一方实施了一

项或多项违章行为到该违章行为构成事故原因,再
到一方应承担事故主要责任的推论,存在事故责任

认定上的逻辑错误:在海上交通事故中实施更多违

章行为的一方,通常应当承担主要责任。 另一方面,
当事实认定者在刑事审判中沿用事故调查过程中的

事故责任认定逻辑,归因与归责之间的逻辑关系有

待商榷。 尽管从归因与归责的关联上看,归责建立

在归因的基础之上;但从归因与归责的区别上看,二
者的混同将导致事实问题与评价问题的混同。[17] 在

阶层论的理论框架下,责任应当以不法为前提,而归

因与归责的混同在一定程度上有悖于阶层论的理论

体系。 如果在刑事审判中直接采信海上交通事故调

查报告中关于原因与责任的意见,则其所适用的归

因与归责之间的逻辑关系,既有悖于事实因果关系

与结果归属之间的逻辑关系,也有悖于不法与责任

之间的逻辑关系。
(四)事故调查推理逻辑的混淆化

从推理逻辑来看,海上交通事故调查阶段与刑

事审判阶段事实认定所采用的主要推理方式存在显

著差异。 海上交通肇事案件中,事故调查阶段以溯

因推理为主要推理方式,而刑事审判阶段事实认定

以归纳推理为主要推理方式。[18] 在海上交通肇事案

件审判阶段,法官主要运用归纳推理,从证据到要素

性事实再到要件,以概括为基础进行经验推论。[11]39

在海上交通事故调查阶段,事故调查人员主要运用

溯因推理,根据已获得的证据生成假设,并根据调查

取证中新获取的证据对假设进一步增删或修正。[19]

但是,中国海上交通事故调查同时承担认定事故原

因与事故责任的双重任务。 中国海上交通事故调查

基本模式的混同性,可能导致事故调查主体基于判

定事故责任的职责,所生成的有利于无伤亡船舶一

方的假说相对有限。 事故调查主体的非中立性,也
使其可能更倾向于有责推定,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确

认偏见”的危险。[20]4 在应对海上交通事故调查报告

证据审查的形式化问题时,为避免海上交通肇事案

件的事实认定步入形式化误区,应当正视不同阶段

主要推理方法的差异性。

① 参见《海上事故或海上事件安全调查国际标准和建议做法规则》第 1. 1 条以及《2012 年英国商船(事故报告和调查)条例》第 5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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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海上交通事故调查报告的证据审查
规则反思
　 　 (一)行政执法证据与刑事证据的衔接

海上交通事故中的事故原因通常由海上交通事

故调查组予以查明。 事故调查结束后,调查组依职

权制作海上交通事故调查报告,并在调查报告后附

上行政机关所收集的证据材料。 如果案件涉嫌刑事

犯罪,则移送公安司法机关处理。 由此,便产生了行

政执法与刑事诉讼中的证据衔接问题。
《刑事诉讼法》第 54 条第 2 款规定:“行政机关

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物证、书证、视
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

为证据使用。”从体系解释上看,结合法定证据种类,
对该条中的“等”应作何理解存在一定争议。 有学

者基于客观性证据与主观性证据的差异,认为对其

不应作等外解释。 也有学者认为,第 54 条的“证据

材料”既包括上述四类实物证据,即“结果证据”;也
包括行政机关用于记录实物证据收集过程的笔录材

料,即“过程证据。” [21] 《高法解释》原则上对其采取

等内解释的立场,即将该条中允许作为刑事证据使

用的行政证据限定为上述四种证据种类。[5]199 实践

中,行政机关对海上交通事故进行事故调查时,海事

局等行政机关收集的证据一方面包括物证、书证、视
听资料、电子数据,另一方面也包括证人证言,被害

人陈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鉴定意见。
行政机关收集的言词证据不属于第 54 条的范畴,原
则上应当经证人出庭作证,当庭接受质证。 如果证

据因经行政机关收集即免于质证而直接予以采信,
不仅不利于实现事实认定的准确价值,而且在一定

程度上妨害被告人质证权的行使。
在此基础上,针对海上交通事故调查报告是否

属于《刑事诉讼法》第 54 条第 2 款的规制范围,存在

肯定说和否定说。 持肯定说的学者主张,结合该条

与 2019 年应急管理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

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安全生产行政执法与刑事

司法衔接工作办法》第 25 条,经依法批复的事故调

查报告应当属于《刑事诉讼法》第 54 条第 2 款“等证

据材料” 的范畴。[9]108 否定说则对此持反对意见。
笔者倾向于否定说。 从文义解释上看,海上交通事

故调查报告是由行政机关“制作”的书面材料,而非

行政机关“收集”的证据材料,不属于《刑事诉讼法》

第 54 条第 2 款的规制范围。[22] 从这一角度出发,无
论是否对第 54 条第 2 款作等内解释,事故调查组所

制作的海上交通事故调查报告都难以被整体归入该

条款的规制范畴。
(二)海上交通事故调查报告的可采性规制

行政机关或事故调查组所出具的事故调查报告

在刑事诉讼中的运用问题,是海上交通事故、安全生

产事故、火灾事故等事故类犯罪的共性问题。 根据

现行司法解释、规范性文件关于事故调查报告的相

关规定,海上交通事故调查报告在刑事诉讼中可以

作为证据使用。 在司法解释层面, 《 高法解释》
第 101 条为海上交通事故调查报告在刑事诉讼中作

为证据使用提供了明确依据①。 在规范性文件层

面,《安全生产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办法》
明确允许在刑事诉讼中将事故调查报告作为证据

使用②。
根据中国当前的刑事证据审查体系,事故调查

报告的证据资格问题涵盖了对该类材料的形式审

查,由此涉及对其证据种类的回应。[4]177 与鉴定意

见和专门性问题报告相较,海上交通事故调查报告

中涉及专门性问题的意见在专门性事项上存在差

异,调查报告制作主体也相对特殊。 具体来说,鉴定

意见由符合法定的司法鉴定资质要求的鉴定机构和

鉴定人出具,鉴定事项主要包括法医类鉴定、物证类

鉴定和声像资料鉴定;就专门性问题出具的报告,为
法定鉴定机构之外的机构和法定司法鉴定事项之外

的专门性问题提供了专家意见引入路径;事故调查

报告中涉及专门性问题的意见,由行政机关或事故

调查组针对事故调查相关事项出具。[23]161-162 就海上

交通事故调查报告中涉及专门性问题的意见的性质

定位而言,《高法解释》第 101 条的基本立场倾向于

以鉴定意见这一证据种类为基础,将其与鉴定意见

和专门性问题报告并列为第三种专家意见。[24]178 然

而,事故调查报告的证据能力审查不应当囿于证据

种类的法定化和封闭性。 从 1979 年《刑事诉讼法》
的六种法定证据种类,到 1996 年增加视听资料的种

类,再到 2012 年《刑事诉讼法》 的八大法定证据种

类,法定证据种类不断扩展。 即使如此,仍然存在司

法实践中作为刑事证据使用但不属于法定证据种类

的证据形式。 与事故调查报告同样存在此类性质争

①

②

《高法解释》第 101 条规定:“有关部门对事故进行调查形成的报告,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报告中涉及专门性问题的意见,
经法庭查证属实,且调查程序符合法律、有关规定的,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

参见《安全生产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办法》第 25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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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的,还包括有专门知识的人提出的意见、侦查人员

说明类材料等。[6]248 海上交通事故调查报告能否作

为刑事证据使用,不应当以是否符合法定证据形式

为判断标准,[6]249 而应当以相关性为基础进行可采

性判断。 换言之,首先对证据进行相关性检验,判断

该证据是否使要素性事实更有可能或更无可

能,[11]14-15 进而对具有相关性的证据进行可采性

规制。
海上交通事故调查报告的可采性规制,涉及传

闻证据排除的公共记录类例外。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

委员会的事实性事故报告,适用传闻证据排除的例

外。[25]根据《美国联邦证据规则》803(8)(A)( iii)的

规定,辩方可以在刑事案件中使用“根据法律授权进

行的调查活动所获得的事实性认定”;但是,若提交

该份公共记录的对方当事人证明其缺乏可靠性,那
么这一公共记录并不属于传闻证据排除的例

外。[26]576,[27]据此,事故调查报告中以事实性调查为

基础得出的意见或结论等事实性认定,在刑事案件

中由辩方提出时属于传闻证据排除的例外,但由控

方提出时则不属于传闻证据排除的例外。[26]578 《美

国联邦证据规则》之所以禁止控方针对刑事被告人

使用调查报告中的事实性认定,是基于该类事实性

认定所蕴含的传闻危险和《美国宪法第六修正案》
关于刑事被告人对质权的考量。[26]579 在“山毛榉飞

机有限公司诉雷尼案”中,布伦南(Brennan)法官针

对该案的 JAG 报告指出,《美国联邦证据规则》并未

基于事实与意见之间的二分而对“事实性认定” 进

行狭义解释,因此意见和结论属于《美国联邦证据规

则》803(8) ( A) ( iii)中“事实性认定”的范畴①。 中

国并未设立传闻证据排除及其例外的规定。 但是,
无论是英美法系中传闻证据规则所提示的传闻危

险,还是传闻证据排除的公共记录例外下允许对方

当事人质疑公共记录可靠性的做法,都对中国司法

实践中海上交通事故调查报告的可采性规制和可靠

性评估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在对中国海上交通事故调查报告中涉及专门性

问题的意见进行审查判断的过程中,事故调查主体

的可信性未获得充分关注。 首先,从专家个人的资

质与专业性上看,中国海上交通事故调查组的人员

构成存在一定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海上交通事故调

查报告所涉的专门性问题则更显精细化、专业化。
在专家是否适格的问题上,事故调查报告与鉴定意

见存在显著差异。[24]180 根据《交通运输部关于进一

步加强水上交通事故调查处理工作的通知》,海事管

理机构成立的事故调查组为组长负责制。 海上交通

事故调查组由数人组成,事故调查组成员名单附于

调查报告附件中。 海上交通事故调查报告中涉及专

门性问题的意见的可靠性,以提供意见的主体就海

事领域该项专门性问题拥有专门知识为前提。 因

此,专家资质的审查对象不仅涉及事故调查组组长,
而且涉及事故调查组成员。 其次,中国海上交通事

故调查主体的独立性存疑。 基于海上交通事故等级

划分,重大、较大、一般事故等级的海上交通事故由

海事管理机构组织事故调查组。 中国海上交通事故

调查主体与海事管理机构高度重叠,缺乏相对独立

的调查委员会。[28] 最后,中国事故调查模式将事故

责任认定纳入事故调查目的,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削

弱事故调查报告的中立性。[27]

《高法解释》第 101 条为事故调查报告中涉及专

门性问题的意见,设定了“材料到证据”和“证据到

定案根据”两道审查门槛,[4]179 实质上涉及对该类

证据的相关性、可采性和可靠性的审查。 与外行证

人仅基于亲身知识提出的证人证言相区别,海上交

通事故调查报告中涉及专门性问题的意见是基于专

门知识而提出。 从 1923 年“弗赖伊案” (Frye
 

v.
 

U-
nited

 

States)到 1993 年“多伯特案” (Daubert
 

v.
 

Mer-
rell

 

Dow
 

Pharmaceuticals, Inc. ),再到 2000 年《美国

联邦证据规则》702 的修订及其重塑,专家证言的可

采性标准由“普遍接受性”标准发展为“相关性与可

靠性”标准,法官在专家证言可采性判断中的“守门

人”角色也更为明晰。[26]713-714,719-720,[11]260 正如沃尔顿

(Walton)所言,对专家意见论证的反驳或切底,可以

从专业问题、领域问题、意见问题、可信赖问题、一致

性问题和支持证据问题六个批判性问题展开。[20]59

就当前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而言,对海上交通事故

调查报告中涉及专门性问题的意见仍有待确立更为

明确的审查判断规则。[24]179

(三)海上交通事故调查报告的证明力评价

正如前文所述,海上交通事故调查报告中涉及

专门性问题的意见作为刑事证据使用时,常被赋予

更高的证明力。 行政法领域关于海事调查结论是否

具有行政可诉性的争议②,[29] 也从侧面提示了刑事

审判中法官过度依赖事故调查报告所蕴含的错误风

①
②

参见 Beech
 

Aircraft
 

Corp.
 

v.
 

Rainey,488
 

U. S.
 

153
 

(1)。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关于对〈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关于商请明确海事调查结论是否可诉的函〉的复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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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 海上交通肇事犯罪中,事实认定者如果未运用

刑事因果关系和结果归属的判断逻辑进行实质认

定,而是过度依赖海上交通事故调查报告中关于事

故原因认定的意见,对其预先设定较高的证明力,将
导致刑事因果关系认定虚置,庭审流于形式。 在海

上交通肇事案件的司法审判中,事实认定主体仍然

应当是法官而非事故调查组或海事管理机构。 即使

事故调查报告中涉及专门性问题的意见具有可采

性,也仅仅对事实认定具有辅助作用。 为解决海上

交通肇事犯罪中事实认定的形式化困境,尤其当涉

及专门性问题时,法官应当回归事实认定者的角色

定位。
海上交通肇事类犯罪刑事因果关系的认定中不

可避免地涉及专门性问题,但事实认定者未必都具

有相关的专门知识。 由此提出的挑战是,事实认定

者应当如何应对海上交通肇事案件事实认定中的专

门性问题? 为应对海上刑事案件专门性问题的专业

性与法官专门知识的有限性之间的冲突,中国正在

以专门法院和指定管辖制度为基础,逐步探索将海

上刑事案件纳入海事法院审判管辖范围的审判管辖

模式。 原则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海事法院受

理案件范围的规定》,海事法院不享有刑事案件管辖

权;但是作为例外,海事法院可以通过上级法院的指

定管辖,审理海上刑事案件。 刑事案件指定管辖制

度为指定管辖情形与指定管辖对象预留了一定的自

由裁量空间,从而为海事法院通过指定管辖审理海

上交通肇事刑事案件提供了可能。 宁波海事法院根

据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指定管辖,对数例海上刑

事案件行使了管辖权,其中首例即为海上交通肇事

罪案件。[30]从一定程度上说,中国对海上交通肇事

犯罪的刑事管辖,实质上形成了以普通法院管辖为

原则、以指定海事法院管辖为例外的审判管辖模式。
上级人民法院可以基于专业性的考量,对刑事案件

指定管辖。[23]290 在指定管辖制度之下,由海事法院

法官审理海上刑事案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缓解

法官专门知识的有限性所形成的制约。 与普通法院

相较,海事法院法官具有丰富的海事审判经验和一

定的海事专业知识。 但与此同时也应当意识到,使
法官成为海事领域全知全能的专家,既无必要,也无

可能。
即使由海事法院管辖海上交通肇事类刑事案

件,当涉及专门知识时,仍然需要专家证人辅助法官

认定相关事实。 有学者指出,为应对中国司法审判

中的专门性问题,中国逐步形成了包括司法鉴定人、

专家辅助人、司法技术人员和专家陪审员在内的“四

维分享模式”。[31] 在海上交通肇事案件的司法证明

中,对重伤、死亡等危害结果的证明,以及对被告人

实行行为与伤亡结果之间因果关系的证明等,均涉

及专门知识。 司法实践中,如何对海上交通事故调

查报告中涉及专门性问题的意见进行充分质证,是
海上交通肇事案件控辩双方尤其是辩方所面临的司

法证明难题。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197 条第 2 款和

《高法解释》第 250 条的规定,可以由专家辅助人出

庭就鉴定意见提出意见。 对于专家辅助人出庭制度

是否能够适用于海上交通事故调查报告,当前《高法

解释》并未明确规定。 就体系解释而言,宜将专家辅

助人出庭辅助质证的规定适用于海上交通事故调查

报告。[7]201,[24]178 鉴定意见和专家辅助人意见的提

出,既能够为推翻海上交通事故调查报告中关于事

故原因的不当意见提供可能,也能够为法官认定案

件事实发挥辅助作用。 在应对海上交通肇事犯罪中

的专门性问题时,应当充分发挥鉴定人和专家辅助

人的作用。
(四)推定规则的谨慎适用

在海上交通事故调查的事故原因认定中,存在

一系列关于事故原因和事故责任的推定规则。 在事

故原因调查方面,交通运输部海事局颁布的《水上交

通事故调查报告编写指南》规定:“确实无法认定事

实的事故,可根据掌握证据和专业知识推定其可能

的事实原因。”环境污染等民事案件中的因果关系认

定,同样存在推定规则。 然而,刑事领域因果关系的

推定,应当与海上交通事故调查的事故原因推定和

民事案件中的因果关系推定作出区分。 《美国联邦

证据规则》中推定规则的规制范围限于民事诉讼,亦
反映了推定规则的民刑差异。 海上交通肇事犯罪中

要素性事实的证明,应当慎重使用推定规则。
第一,涉嫌逃逸的海上交通肇事案件中,行为人

驶离现场的行为是否构成逃逸,常常成为争议焦点

之一。 此类案件中,多有被告人主张,发生船舶碰撞

后当事船舶是在不知晓发生碰撞的情形下继续驶离

现场的,因此被害人未获救助,从而双方就是否构成

交通肇事逃逸产生争议。 尤其当商船与渔船发生碰

撞时,肇事船一方是否明知发生了船舶碰撞、肇事船

一方是否构成逃逸等事实,可能呈现出真伪不明的

状态。 当涉嫌海上交通肇事逃逸时,一方当事人故

意毁灭证据的情形较为常见。 船舶自动识别系统

(简称 AIS)、航行数据记录仪(简称 VDR)数据作为

海上交通肇事犯罪中的关键证据,容易毁损灭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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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存在 AIS 设备开启但因非人为因素记录未予显示

的情形,亦存在关闭 AIS 设备导致事故发生前后时

段的 AIS 记录无法被提取的情形①。 以“崔某某交

通肇事案” 为例。 被告人崔某某为“ VANMANILA”
轮船长。 2017 年 4 月 5 日,崔某某所指挥驾驶的

“VANMANILA” 轮与“ XIANGZHOU” 轮呈现交叉相

遇局面,“ VANMANILA” 轮为让路船。 崔某某违反

避碰规则中关于安全航速、“早大宽清”、采取避让

措施等的规定,导致产生船舶碰撞的现实危险。 23
时 18 分 40 秒两船发生碰撞,并于 23 时 19 分发生

二次碰撞,23 时 21 分“XIANGZHOU”轮沉没并导致

12 名船员溺水。 “ VANMANILA” 轮二副、一水等证

人证言表明,4 月 6 日凌晨,船长崔某某在对方船舶

经碰撞沉没后,命令二副关闭 AIS。 被告人崔某某

亦无法对未备份 VDR 数据的行为进行合理解释②。
实践中,船员可能无正当理由地关闭 AIS 设备,也可

能在事故发生后故意篡改毁损记录,或故意不备份

并覆盖 VDR 数据导致数据灭失。 鉴于老式 VDR 仅

支持保存 12 小时的 VDR 数据,肇事船船员可能在

事故发生后故意不备份 VDR 数据,并在停止运行后

故意重启设备,从而使事故发生时段的 VDR 数据被

覆盖。 海上交通肇事案件中上述实物证据灭失的实

践常态,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该类案件的事实认

定难度。
对此,事故调查和民事诉讼中存在一系列推定

规则。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中国海事局

关于规范海上交通事故调查与海事案件审理工作的

指导意见》指出:“(九)海上交通事故发生后,逃逸

船舶拒绝接受海事调查或者诉讼中拒绝承认发生碰

撞事故,受害船舶当事人有证据证明逃逸船舶当事

人持有证据可以证明事故发生的相关事实,逃逸船

舶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的,海事法院在案件审理中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

定》第七十五条的规定,结合证明案件事实的有关证

据,可以作出逃逸船舶妨碍举证的不利推定。”在上

述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证据的情形下,强制性举证

责任推定规则意味着,只要受害船舶当事人完成基

础事实的证明,即证明涉嫌逃逸的船舶当事人持有

可以证明事故发生的相关证据,则产生举证责任转

移至涉嫌逃逸的船舶当事人的效果。[11]397 如果该当

事人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证据证明相关事实,则推

定该事实主张成立,证明过程中断,作出不利于该当

事人的民事裁决或调查结论;反之,如果该当事人提

供了正当理由或提供了该证据,那么推定失效,重新

转入证明过程。[32] 然而,基于刑事案件证明标准的

特殊性,强制性举证责任推定规则并不当然适用于

刑事证明中。
第二,对海上交通肇事犯罪中危害结果的证明,

尤其应当慎重适用推定规则。 从司法解释的相关规

定来看,海上交通肇事犯罪的入罪标准涉及对被害

人死伤人数的确定。 海上搜救打捞工作难度较大,
事故发生后可能面临被害人失踪。 此时能否在经过

一定期间后作出被害人死亡的推定,并基于被害人

死亡这一假定事实定罪量刑,是海上交通肇事犯罪

中引发较大争议的问题。 对此,司法实践中多适用

该推定,认可被害人失踪这一基础事实与被害人死

亡这一假定事实之间的法律关系。 然而,刑事案件

中上述可反驳的推定规则的正当性有待商榷。 在海

上交通肇事犯罪中适用该规则就意味着,检控方向

法院提交被害人失踪满一定期限的证据后,检控方

关于被害人死亡这一要素性事实的证明责任在一定

程度上转移至被告方。 由此可能带来双重危险:无
论是证明危害结果,还是进而证明实行行为与危害

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均有违反无罪推定原则和

降低证明标准之嫌。[11]405

总之,区别于行政与民事领域,在刑事领域海上

交通肇事案件的事实认定中应当尤其谨慎地适用推

定规则。 将推定规则适用于刑事案件是危险的,其
危险性突出体现为“证明过程的中断”,并在一定程

度上免除或转移了控诉方的证明责任。[11]403-404 海上

交通肇事案件中,当对被告人实行行为、危害结果、
实行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刑事因果关系的证明并未

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时,不应当通过变相适用

推定规则来规避证据不足的法律后果。

五、结语

海上交通肇事犯罪中,法官不应过度依赖事故

调查报告中关于事故原因和事故责任的意见,而应

综合全案证据,依照刑事因果关系事实判断和规范

判断的基本逻辑认定因果关系和结果归属③。 对于

海上交通事故调查报告中涉及专门性问题的意见,
应当避免证据审查的形式化倾向,防止事实认定者

①
②
③

在“王某某交通肇事案”中,肇事船“粤东莞货 0989 轮”事故发生前后时段的 AIS 记录在福建海事局进行事故调查时未能提取。
上述事实和证据,参见“崔某某交通肇事案”,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2018)沪 0110 刑初 657 号刑事判决书。
参见检例第 95 号“宋某某等人重大责任事故案”,载《最高人民检察院公报》2021 年第 3 号(总第 182 号),第 20-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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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职责由法官变相转移至事故调查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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